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鉴于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合同中有关信息披露的章

节部分约定内容与现有市场上普通基金合同中约定的信息披露规定存

在较大差异，为避免公司陷入信息披露误导嫌疑的纷争，根据中国证监

会要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协商,决定自

即日起对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相

关基金合同条款的修改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具体修改如下： 

原文为： 

“二十、基金的信息披露 

（二）主动信息披露 

 2、主动信息披露的内容及时间  

（1）按季度公告全部投资组合。 

（2）按季度公告本基金下一季度所关注的股票（不超过十只）。 

（3）按季度主动披露的信息在每个季度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公告，

且披露时间不早于法定披露。” 

 拟删除：“（1）按季度公告全部投资组合。 

（2）按季度公告本基金下一季度所关注的股票（不超过十只）。” 

改为：“2、主动信息披露的内容及时间 

按季度主动披露的信息在每个季度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公告，且

披露时间不早于法定披露。” 

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对修改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指出上述拟修改《基金



合同》的有关内容不影响基金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不够成《基金合同》

规定的需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事由，也不属于对基金当事人

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基金合同修改，无需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本公告仅对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

修改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其解释权归本公司。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

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亦可到本公司网站

(www.csfunds.com.cn)等处查询。 

对希望了解基金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

电话 4008882666 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3日 

 


